
福田区无人机智能应用项目前期咨询服务
采购合同终止征求意见公示

依据《福田区财政局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合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有关规定，深圳

市福田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拟对福田区无人机智能应用项目前期咨询服务采购

合同进行终止，现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大众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2023S045 福田区无人机智能应用项目前期咨询服务采购

合同，项目编号：TCZB-23SZFW062

合同金额（元）：270,000.00 元

中标（成交）供应商：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变更内容描述：

对《2023S045 福田区无人机智能应用项目前期咨询服务采购合同》进行终止。

变更的理由及相关说明：在实施项目前期咨询过程中，因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无

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自 2024 年 1月 1 日起施行），其中“第二十七条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组织飞行活动的单位或者个

人、操控人员信息以及有关资质证书”有相关规定，我单位及人员不具备相关资质

证书，无法开展无人机飞行活动，拟采用购买服务方式由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服

务供应商开展无人机飞行活动。此次合同功能变更不属于甲乙双方存在违约情况。

征求意见期限：从 2024 年 6 月 21 日至 2024 年 6 月 27 日

采购人：深圳市福田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石厦街新天世纪商务中心 A座 41 楼 4111-4114

联系电话：0755-82723305

备注：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之日止以实名书面方式（包括

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将意见反馈至采购人。


